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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水利工程施工图审查合同

项目名称：广湛高铁建设范围排水系统设备改造工程

委托方（甲方）：佛山市禅城区骐升市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佛山市南海南源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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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图审查合同

委托方（甲方）：佛山市禅城区骐升市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佛山市南海南源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 广湛高铁建设范围排水系统

设备改造工程-施工图审查事项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广湛高铁建设范围排水系统设备改造工程

工程建设内容：投资额（￥392.03 万元）

二、审查依据

1、国家、行业相关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标准及工程建设规定；

2、佛市水务〔2013〕356 号《佛山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规定>的通知》等有关地方文件；

3、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和各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4、委托方提供的设计单位完成的本工程详勘报告和施工图设计文件。

三、审查内容

根据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以及佛市水务〔2013〕356 号《佛

山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规定>的通知》，对 广湛高铁建设

范围排水系统设备改造工程 施工图进行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为:

1、工程构筑物和机电设备的安全性审查；

2、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强制性标准；

3、是否按照经批复的初步设计文件（包括批复的设计变更）进行施工图设计；

4、施工图是否达到深度要求，以满足施工需要；

5、施工图设计在实际施工中的可行性，是否确保施工工序的正常进行和工程质量；

6、施工图是否切合实际需要；

7、勘察设计单位和勘察设计人员承揽任务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从业资质要求。

四、审查周期

报齐资料后，受托方在 7个日历天内提出初审意见。审查合格的，提出初审意见当日提交

审查意见书；审查不合格重新审查的，收到修改的施工图后，3个日历天提出初审意见，提交

审查意见书的时间与上述第一次审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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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施工中发生重大设计变更，需重新审图，则受托方在接到修改图纸后 3个日历天提出

初审意见，提交审查意见书的时间与上述审查相同，相关费用已包含本合同价中，委托方不另

行支付审查费用。

五、审查成果

1、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如经审查合格，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交《水利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连同经受托方盖章的全套施工图（一式 8 份）提交给委托方。

审查合格书应有项目主审人及各专业参审人、受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受托方公章。受托

方需无偿配合委托方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工作。

2、如对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审查总体合格尚需补充完善的，受托方应出具

书面审查意见说明需要补充完善内容，由委托方要求勘察、设计单位补充资料送受托方审查。

3、如对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审查不合格，由受托方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提

交委托方。在 7个日历天内，由原勘察、设计单位修改并提交书面整改意见报受托方复审，直

到审查合格为止。

六、双方责任

（一）委托方责任

1、施工图编制完成后，委托方应备齐以下资料送交受托方。

（1）完整的施工图纸（一式 8 份）；

（2）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和初步设计报告及附件；

（3）工程勘察成果报告；

（4）施工图设计说明书、计算书；

（5）建设项目设计合同复印件；

（6）与施工图相关的其他资料。

2、委托方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完整、准确、真实。

3、提供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意见。

4、提供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原件）、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 2套（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结构计算书。

5、当施工图审查发现重大技术问题，受托方与设计单位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委托方负责

向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由审批部门组织专家复查，相关费用包含在审查费用中，委托

方不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

6、组织、协调审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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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托方责任

1、受托方需按本合同规定的审查依据、审查内容、审查周期、审查成果等要求，对本项

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进行审查工作并提出整改意见（如有），受托方对其审查成果负

有审查责任。如本建设工程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后因勘察设计原因发生工程质量问题，受托

方应承担审查失察责任。

2、受托方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如发生以上情况，委托方

有权向受托方索赔。

3、受托方出具的《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及相关成果文件必须满足委托

方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要求，否则受托方应无偿按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方的要求进

行修正。

4、委托方或勘察、设计单位对审查意见如有重大分歧时，应首先与受托方协商解决。必

要时可由委托方向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由审批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并做出复查结论。经

专家评审会并报审批部门批复对施工图作较大修改时，受托方应无偿对修改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含勘察）进行重审。

5、受托方需根据相关规定的审查依据、范围、主要内容、时间和成果要求，安排具有相

关专业资质的技术人员进行审图工作，如发现相关审图人员不具备相关专业资质的，导致图纸

质量低下的，用方有权处以 1000 元/人罚款。

七、双方共同约定

委托方应督促设计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审查意见。超过 7个日历天仍未回复，设计单

位则将视作同意施工图审查意见。

八、审查费用

参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

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禅祖政

办〔2020〕3 号执行。

经双方协商，约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费最终结算价=预算审核价×下浮率。

下浮率为 10%。即最终结算价=预算审核价×90%。

九、支付方式

1、乙方提交施工图审查意见书且本项目通过预算审核后，由乙方提交支付申请，待甲方

完成资金审批并资金到账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付清酬金。

2、受托方收取审图费的银行账户名称必须与受托方单位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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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收取审图费前，受托方须向委托方提供等额的发票，否则，委托方有权暂缓支付该

部分审图费。

十、违约责任

1、解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委托方非因受托人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包括本合同工程停缓建

等），受托方未开始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合同预付款（如有）无息退还委托方，已开始施工图

审查工作的，委托方根据受托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审图费用（委托方根据受托方已完成

工作量应向受托方支付的审图费用数额，由委托方、受托方双方参照本合同关于审图进度要求

和审图费支付进度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但最终以区财政部门审定为准）。

（2）如受托方违约，委托方有权要求受托方予以整改，受托方应按整改要求落实整改；

如受托方不按委托方要求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委托方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此情形下，委

托方无须根据受托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向受托方支付审图费，并有权追回已支付的费用，同

时追究受托方违约责任。

（3）受托方由于非委托方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受托方应按本合同总价 20%的比例

向委托方支付违约金，由此造成委托方损失的，受托方应另外全额赔偿委托方损失，赔偿总额

不含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支付的违约金。

（4）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或解除合同的，各方均无须向对方承

担责任，受托方未开始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合同预付款（如有）无息退还委托方，已开始审图

工作的，委托方根据受托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审图费（委托方根据受托方已完成工作量

应向受托方支付的审图费用数额，由委托方、受托方双方参照本合同关于审图进度要求和审图

费支付进度的相关规定协商确定，但最终以区财政部门审定为准）。

（5）在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委托方有权利用受托方已完成的工作成果，并且委托

方引用受托方工作成果所形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委托方所有，委托方可依法享有该项技术成

果取得的精神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一切权利。

2、超时交成果：

由于受托方自身原因，延误了按合同第四条审查周期规定的审图成果文件的交付时间，每

延误一天，扣减本合同合同价的 0.5％，累计扣减总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合同价的 10%；因上述

原因造成委托方损失的，受托方应另外负全额赔偿责任，扣减款项和赔偿款项在最近一次付款

中扣除，并且不在结算时补付已扣除的款项。

3、本建设工程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后，由于施工图审查原因发生工程质量事故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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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受托方应承担审查失察责任，按本合同总价 50%的比例向委托方支付违约金。经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裁定，受托方承担事故责任的，受托方需按损失程度支付赔偿金，同时还应无

偿提供善后服务。

十一、其它事项

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如有分歧意见，应尽量协商解决；经协调不一致时，任意一

方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 陆 份，委托方执 肆 份，受托方执 贰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甲 方：（盖公章） 受托方：（盖公章）

佛山市禅城区骐升市政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源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喻胜春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545397824

公司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朝安

南路 2号 1座四楼之一（住所申报）

公司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简平路天安

数码城一期 B座 305~308 单元

电子信箱：fsqsgs@189.cn 邮政编码：528200

联系电话：0757-86236506

电子信箱：slnanhai@126.com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海海欣支行

帐 号：44-501301040003812


